
榕科〔2010〕44号
福州市科学技术局
关于申报2010年度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表彰在我市科技进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做好2010年度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以下简称“市科技进步奖”）的申报工作，根据《福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现开始征集报奖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重点
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目标，重点奖励促进优势产业集群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壮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科技成果；围绕城市发展、服务业信息化、节能环保、低碳经济、农业五新技术等服务民生关注点等的重大成果。

为突出市科技进步奖对科技、经济工作的重要推动作用，自2010年起，市政府决定提高进步奖奖励金额，一等奖10万元、二等奖6万元和三等奖2万元。
二、申报要求
1、报奖项目必须符合《福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规定的奖励范围和条件。凡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及由于国家安全、保密等原因不能公开的，不属于本年度市科技进步奖评奖范围。

2、报奖成果包括：
（1）2007年以后，经鉴定、评审的科技成果或国家、省、市科技项目验收的成果；

（2）2007年以后授权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必须是项目的核心技术，且整体技术应用必须一年以上；
（3）2007年以后制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列主要起草单位前三位）和地方标准（列主要起草单位第一位）；

（4）2007年以后获得省（部）级以上行业准入审批的农业新品种、肥料、饲料、农药，新药、医疗器械、食品等；
（5）2008年以后，福建省科技厅等部门认定的“省自主创新产品”。
3、工业类、软件类成果，必须正式投入使用或生产一年以上，且目前仍在使用或生产，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工业类报奖项目上一年度实现的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软件类不低于100万元（报奖单位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需提供该项目销售收入的证明）。
4、土木工程类项目必须在工程投入使用后，工程验收2年以上（2008年3月底前），与该工程相关的单项技术成果也必须在整体工程验收2年后才可报奖。申报时应说明已有成果或新技术的来源和技术状况，并详细写明在推广、应用过程的改进和创新。
5、凡存在知识产权以及有关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等方面争议的项目，在争议未妥善处理之前，不得报奖。

三、材料要求

1、书面材料及电子文档：

（1）《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申报书》、《市科技进步奖成果情况简表》及其电子文档；

（2）其它附件：按“市科技进步奖报奖材料附件一览表”（见附件1）要求。

以上材料按顺序简装成册，一式2份。用档案线装订，不得使用塑胶或凸边装订方式，不得另加封面。

2、凡两个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项目，报奖时须由各完成单位在“完成单位审查意见”栏内联合盖章。

3、“应用证明”中经济效益情况由受益单位的财务部门出具；如属重大工程施工、设计节约的经济效益可由承建单位出具；农口项目应用证明由应用单位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出具。

4、申报奖励项目的完成单位和完成人，须按科技成果鉴定（或评审、验收等）证书相应内容及次序填报，与证书不一致的，须递交书面报告书，报告书由原完成单位和完成人联合盖章、签名进行确认。

5、申报单位必须认真核实所填报的数据，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不符合上述要求，将退还报奖单位。

四、申报时间
请于5月31日前将报奖资料报送市科技奖励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成果处）。

福州科技网网址：www.fzkj.gov.cn，相关资料登载在“通知公告”及“下载专区—科技奖励申报”中。
联系人：郑荣火    电话：83322832  87114127
Email：kejicg@163.com
附件：1．市科技进步奖报奖材料附件一览表

      2．进步奖专业评审组及联络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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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市科技进步奖报奖材料附件一览表

	鉴定/评审/验收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标准
	行业准入
	省自主创新产品
	软件著作权证书

	1、成果鉴定/评审/验收证书（含原件一份）；

2、技术总结报告

3、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报告以及公开标准；

4、科技查新报告；

5、佐证材料：用户意见（含原件一份）、奖励或荣誉证书、小样实物或照片等。
6、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授权证书；

2、技术总结报告

3、专利收费凭证；

4、授权公告（权利要求和说明书）；

5、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报告以及公开标准；
6、科技查新报告（仅指实用新型专利，提供以权利要求为检索词的科技查新报告）；

7、有关证明（用户使用情况证明、奖励或荣誉证书、小样实物或照片等）；

8、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技术监督部门发布的标准文本；

2、技术标准审定意见；

3、技术标准编制说明；

4、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报告以及公开标准；
5、应用证明：用户使用情况证明（含原件一份）；
6、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行业准入批准文件或登记证书；

2、行业准入评审意见；

3、行业准入评审会议审议材料。

4、应用证明：用户意见（含原件一份）

5、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文件；
2、技术总结报告；

3、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报告以及公开标准；

4、科技查新报告；

5、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软件著作权证书；
2、技术总结报告；

3、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报告；

4、科技查新报告；

5、应用证明：用户使用情况证明（含原件一份）；

6、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附件2：
福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专业评审组
及联络员名单

	序号
	专业评审组名称
	联    络    处
	电  话
	联络员

	1
	农林水利评审组
	市农办合作交流处
	83374864
	林  明

	2
	城乡建设评审组
	市建设局科技处
	83337231
	吴世流

	3
	卫生医疗评审组
	市卫生局法监处
	83301339
	林  强

	4
	机械冶金评审组
	市机械冶金行业办规划发展处
	83369705
	徐  理

	5
	电子软件评审组
	市电子信息产业办信息化推进处
	83779343
	黄  颖

	6
	轻工纺织评审组
	市轻纺行业办规划发展处
	83613094
	陈  驹

	7
	化工医药评审组
	市医药化工行业办规划发展处
	83955291
	陈  亮

	8
	环    保评审组
	市环保局科技产业处
	83363584
	刘海术

	9
	二轻塑料评审组
	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企业指导处
	83334041
	张应雄 

	10
	交通运输评审组
	市交通局计划建设处
	83352065
	林  恒 

	11
	标准计量评审组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
	83716044
	陈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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